凤阳县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奖扶办法
第一条  为优化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支出结构，充分发挥专项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规范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用于行业奖励和扶持（以下简称“奖扶资金”），促进旅游产业快速发展，根据《中共凤阳县委、凤阳县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凤字〔2016〕90号），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1000万元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并根据实际情况逐年增加。
第三条  奖扶资金使用遵循“注重绩效、公开透明、专款专用”原则。优化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支出结构，重点支持旅游整体形象宣传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对规划修编、人才培训、资源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网络信息化建设等实行事前申报审批支持；对品牌争创、旅游新业态、旅行社招徕游客、人才队伍建设、旅游商品研发、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旅游节庆等实行后补助方式给予支持奖励。奖励及扶持材料经县旅游部门初审、县财政部门终审确认后予以兑现。
第四条  奖励的内容和条件。
（一）对新评定为国家3A、4A、5A级旅游景区的（政府投资除外），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80万元、150万元。对新评定为三星、四星、五星级旅游饭店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50万元、100万元。对新评定为三星、四星、五星级农家乐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10万元、20万元。对新评定为三星、四星、五星级旅游餐馆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万元、5万元、10万元。对新评定为国家工（农）业旅游示范点的，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对评定为省级最佳旅游乡镇的，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成功创建为安徽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称号的，一次性奖励5万元。对成功创建“凤阳是个好地方”凤阳农家小院示范户达10家（含）的乡镇，一次性奖励3万元；对被评定为“凤阳是个好地方”凤阳农家小院示范户（另行制定标准）的，一次性奖励1万元；对成功新创建凤阳农家小院示范户5家（含）以上的自然村庄的，给所属行政村一次性奖励2万元。对年度旅游工作考评中获得发展旅游业先进乡镇和先进单位的，一次性奖励1万元。
（二）对新评定为省级、国家级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的单位，分别奖励10万元、30万元；对新评定为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房车营地的单位，分别奖励10万元、20万元、30万元；对新评定为省级研学基地的，奖励10万元；对新评定为省级旅游小镇、特色商业街区的单位，各奖励20万元。
（三）对进入全省前五十名、全国“百强”的县内各类旅行社，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10万元。对招徕县外游客到凤阳年达1万人次以上的旅行社，超出1万人次的部分给予2元/人次奖励。旅行社组织境外旅游者以包机（非定期航线航班）形式来凤阳县旅游，在县内停留时间达1晚2天（含）以上，每架次达100人（含）以上奖励10万元。旅行社组织国内旅游者以包机形式来凤阳县旅游，在县内停留时间达1晚2天（含）以上，每架次达100人（含）以上奖励3万元。旅行社组织境内、外旅游者以火车专列形式来凤阳县旅游，在县内停留时间达1晚2天（含）以上，每趟专列300 人（含）以上奖励3万元，每趟专列500人（含）以上奖励5万元。旅行社一次性组织境内、外旅游者，停留时间累计达1晚2天（含）的，300人（含）以上奖励5000元，500人（含）以上奖励1万元，1000人（含）以上奖励2万元。旅行社组织游客到凤阳开展研学旅行的，每批200人（含）以上的，不过夜的每人补助2元，过夜的每人补助5元。
（四）对县域内新取得全国导游资格证，且在县内从事专职导游工作满一年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0.2万元。在国家旅游局举办的专业技能竞赛中获得第一、二、三名的人员，分别一次性奖励3万元、2万元、1万元；省旅游局举办的专业技能竞赛中获得第一、二、三名的人员，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万元、0.8万元、0.5万元；市旅游局举办的专业技能竞赛中获得第一、二、三名的人员，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0.5万元、0.4万元、0.3万元；县旅游局举办的专业技能竞赛中获得第一、二、三名的人员，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0.3万元、0.2万元、0.1万元。
（五）获得市级、省级旅游商品生产示范企业称号的生产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10万元。鼓励旅游商品研发，对在国家旅游主管部门组织的旅游商品评选活动中获得国家金奖、银奖（省级金奖）、铜奖（省级银奖）的旅游商品生产企业或个人，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5万元、3万元。对当年获得市级（含市级）以上旅游商品设计大赛一、二、三等奖的单位或个人，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0.3万元、0.2万元、0.1万元。
（六）旅游厕所被国家旅游局或其授权机构评定为A级、2A级、3A级的，每个分别一次性奖励3万元、5万元、10万元。
（七）对新建床位100个以上的经济型品牌连锁酒店，经营一年后，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对评定为银叶级和金叶级的绿色旅游饭店，分别一次性奖励1万元、2万元。
（八）举办旅游节庆活动的，应提前向县旅游局申报。鼓励各旅游企业为了宣传凤阳旅游业和自身旅游形象，在凤阳本地举办旅游节庆和其他旅游活动。在县、市级媒体上刊登广告，每次参加活动人数达300人（含）以上的，按其实际支出费用，给予50%的奖励，每次不超过5万元；在省级媒体上刊登广告，每次参加活动人数达500人（含）以上的，按其实际支出费用，给予50%的奖励，每次不超过10万元。
第五条  奖扶资金实行预申报制度。
（一）对新评定为国家3A、4A、5A 级旅游景区，三星、四星、五星级旅游饭店，三星、四星、五星级农家乐，三星、四星、五星级旅游餐馆，国家工（农）业旅游示范点，省级优秀旅游乡镇，省级旅游示范村，创建“凤阳是个好地方”凤阳农家小院的，省级、国家级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三星、四星、五星级房车营地，省级研学基地，旅游小镇、特色商业街区，A、2A、3A级旅游厕所，对进入全国“百强”、全省前五十名的县内各类旅行社等奖励以认定、批复文件为准。
（二）旅行社招徕的游客不重复计算。旅游包机、专列、团队等奖励，要在该团合同签订之后旅游团到来之前向县旅游局及时汇报旅游团相关资料信息（旅游合同、行程单、人员名单等），由县旅游局抽调相关人员对组团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核查，经核查情况属实的，由旅游企业于次年3 月1 日前将上年度相关材料汇集成册（A4纸规格），分正、副本一式三册盖章后，向县旅游局申报。对达到申请奖励资金条件但没有履行预申请程序的，取消该组团的奖励资金申报资格。对规模招徕县外游客，旅游包机、专列、团队等旅行社的奖励，于次年3月1 日前，由县旅游局负责初审，县财政局负责审核确认。
（三）对县内新取得全国导游资格证，凭导游证、劳动合同等兑现奖励。对在旅游管理部门举办的专业技能竞赛中获奖的奖励，凭获奖证书或奖励文件兑现奖励。
（四）对旅游商品研发，在旅游商品评选活动中获奖，获得旅游商品设计大赛，获得“安徽旅游商品生产示范企业”和“安徽知名旅游商品”荣誉称号的生产企业，凭获奖证书或奖励文件兑现奖励。
（五）对经济型品牌连锁酒店的奖励，经申报、现场认定后兑现。对评定为金叶级和银叶级的绿色旅游饭店，以认定、批复文件为准。
第六条  奖扶对象应按照诚信、及时申请的原则，向县旅游局提供申报材料。奖扶对象是失信被执行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取消当年奖扶资格。奖扶对象出现重大旅游投诉、重大安全事故、破坏旅游资源的，取消当年奖扶资格。对弄虚作假的，将收回奖扶资金，禁止其五年内申报此项奖励并取消当年度所有涉旅奖励资金申报资格。
第七条  以上政策，县委、县政府已出台文件有涉及相同奖励内容的，按原有渠道和原有审核程序执行，不重复享受。同一事项获得国家、省、市、县多项荣誉或不同等次的，按从高或从优享受，先获低后获高的，补足差额部分，不得全额重复享受。
[bookmark: _GoBack]第八条  本办法自2017年6月19日起施行，由县旅游局负责解释。

